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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营运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谨此公告本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的营运数据

（未经审计）如下：

收费公路

集团权益

比例

日均混合车流量（千辆次）

日均路费收入（人民币千

元）

本月 同比增减 本月 同比增减

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梅观高速

１００％ ９９ ５．４％ ８５４ ７．２％

机荷东段

１００％ ９７ ８．４％ １

，

２９５ ６．１％

机荷西段

１００％ ７５ １２．２％ ９９８ ８．１％

盐坝高速

１００％ １９ １３．９％ ２３７ １６．６％

盐排高速

１００％ ３６ １５．６％ ４１６ ２．８％

南光高速

注

２

１００％ ３６ ９６．１％ ３６０ ９１．８％

清连高速

注

３

７６．３７％ １７

不适用

７７０

不适用

未纳入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项目：

水官高速

４０％ １１８ １６．１％ １

，

０７７ １１．３％

水官延长段

４０％ ３３ １８．８％ ２０６ １７．８％

阳茂高速

２５％ ２１ ２５．５％ １

，

０３５ ２１．５％

广梧项目

３０％ １１ １３．７％ ３４２ ３１．７％

江中项目

２５％ ５５ ２３．０％ ７６７ ２２．８％

广州西二环

注

４

２５％ ２１ １０８．８％ ６４９ １０１．３％

武黄高速

５５％ ３６ １６．０％ １

，

１５０ １３．４％

长沙环路

５１％ ８．０ １４．５％ ６９ －０．７％

南京三桥

２５％ ２２ ２４．９％ ７２６ ２３．１％

简要说明：

１

、国内经济逐步复苏等因素对道路经营表现产生正面影响。 与去年同期相比，本月大部分项目的日均

车流量和路费收入实现了增长。

２

、南光高速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底通车，去年同期的数据偏低，因此该项目的同比增长幅度高于深圳地区

其他项目的平均水平。

３

、清连高速已完工路段（凤头岭至连州及凤埠至迳口段）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起按高速公路标准收费。

上表数据不包含清连公司辖下仍按一级公路标准收费的连南段和二级路的营运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清连

公司整体的日均路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７９．２

万元。 由于清连项目原开放式的收费模式和高速公路封闭式的

收费模式在收费标准、车型分类和统计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清连高速暂不提供同比变动的数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清连高速按照规定对货运车辆试行计重收费。按照试行规定，清连高速对空载或

达到标准的轻载货运车辆降低一个车型收费标准收费； 对正常装载及超限

３０％

以内的货运车辆按原收费

标准收费；对超限

３０％

以上的货运车辆，正常装载及超限

３０％

以内的部分按原收费标准收费，超限

３０％

以

上的部分，每超限

１％

，在原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４％

。 经初步统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０

日，清连高速日均

路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９７．７

万元。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试行计重收费对清连高速营运表现的影响。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起，广州北环高速公路对路面进行封闭维修（已于

１１

月

９

日恢复通车），部分车辆分流

至广州西二环，对广州西二环的营运表现产生正面影响。

５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已执行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免费政策”的项目包括机荷高速、阳茂高速、

武黄高速、南京三桥及清连高速。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ｅｘｐｒｅｓｓｗａｙ．ｃｏｍ

的“收费路桥”和“营运数据”栏目，分别查阅各

收费公路的基本情况及历史营运数据。

谨慎性陈述

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营运数据乃根据本集团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且未经审计。 由于完成

车流量及路费收入的数据拆分、 确认需要履行一定的程序， 该等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

异；因此该等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务须小心谨慎，避免不恰当地依赖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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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本公司会议室举行。 监

事会主席钟珊群召集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珊群主持，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议题，各项议题均为全票通过。 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监事辞任的议案。 因个人工作发生变动，监事杨钦华已向本公司提交了辞任书，

申请辞去监事职务。 监事会批准监事杨钦华的辞任申请，但基于《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监事

杨钦华辞任监事的申请将在本公司选举新任监事的股东大会召开时生效。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何森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公司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审议有关选举公

司监事的议案。

有关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及其他资料，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刊登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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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星期五）下午三时正在深圳市福田

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或“本次大

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３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

１５

：

０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及批准即时委任何森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任期

自获选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候选人简历及其他资料详见附件一。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营业日结束时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本公司股东，在履行必要的登记

手续后，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拟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应当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或之前，将出席本次大会的书面回复（连同所需

登记文件）交回本公司。 回复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的方式（参会回执见附件二）。

２

、有权出席会议的内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

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本公司

Ｈ

股股份将自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８

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

户登记手续。在此期间，

Ｈ

股股份转让将不获登记。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如要出席本次大会，必须将其转让文

件及有关股票凭证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四时）或以前，送交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

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４

、委托代理人：

（

１

）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会议及参加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

２

） 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 如授权书由委托人的受托人签署，授

权该受托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公证人公证。 对于本公司内资股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

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及填妥之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必须于本次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送交本公司，以

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对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上述文件必须于同一时限内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

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６－０７

室，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

３

）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五、 本次大会将选举一名监事以填补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因股东代表监事杨钦华先生辞任而将产生

的空缺。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三以

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监事候选人； 因监事离任而产生的空缺按原提名渠道另行提名合适人选按规定程序补

选。 董事会兹声明本公司股东

－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已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名何森先生为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

六、其他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人：肖蔚、梁敏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３３３１

、

８２８５３３３４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３４１１

２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以作股份转让）：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铺

３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４日

附件一：监事候选人简历及其他资料

何森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财经系财务会计专业。何先生拥有十多年的

会计及财务管理经验。何先生曾在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加入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 先后在其投资的顺德市顺大公路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及广东广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

理、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起任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副经理。

何先生在任期内将不领取监事酬金。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监事出席或列席相关会议可领取会

议津贴。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何先生亦确认，（

ｉ

）其于过去三年并无在任何其它上市公司担任其它董事职位；（

ｉｉ

）

其与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关系；及（

ｉｉｉ

）其于本公司股份中概无

拥有任何按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定义的权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认为并无任何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段

之规定须予披露的资料或何先生涉及而须予披露之事项， 亦概无任何有关何先生之委任事宜需要知会本

公司股东。

附件二：

出席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股，拟参加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股东账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股东签署：（盖章）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附件三：

出席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如无任何指示，则受托代表将可全权决

定投票或弃权。

决议案 赞 成 反 对 弃 权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何森先生为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地址： 受托人联系地址：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传真： 传真：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注：回执和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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